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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幕消息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訴訟進展 

 
本公告乃宏華集團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根據香港聯合交易所有限公司證券

上市規則第 13.09 條及香港法例第 571 章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XIVA 部內幕消息條

文之規定而作出。 

 

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八年五月二十四日之公告、日期為二零一八年七月

二日之公告、本公司二零一八年年度報告內合併財務報表附注 34 及本公司二零

一九年中期報告合併財務資料附注 23（「該等披露」），內容有關訴前財產保全

及訴訟。除另有所指外，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等披露所用者具有相同含義。 

 
本公司於二零一九年十一月七日收到上海海事法院（「法院」）（2018）滬 72

民初 3249 號民事判決（「判決」），主要內容如下：（1）宏華海洋油氣裝備

（江蘇）有限公司（「宏華海洋」）應於本判決生效之日起十日內向原告上海上

實國際貿易（集團）有限公司（「上實」）支付貨款、代理費及墊付款利息人民

幣 336,620,809.89 元，以及該款自 2018 年 2 月 15 日起按中國人民銀行金融機構

人民幣同期貸款基準利率的 1.3 倍計算至實際支付之日止的逾期付款違約金；

（2）宏華（中國）投資有限公司（「宏華中國」）對本判決第一項確定的被告宏

華海洋的支付義務承擔連帶責任；（3）綠動水上運輸有限公司（「綠動水運」）



對本判決第一項確定的被告宏華海洋的支付義務承擔連帶責任；（4）對上實的

其他訴求請求不予支持。法院综合考虑我司诉请后，判决支持宏華海洋支付上

实的金额较上实诉请的赔偿金额減少超過人民幣 1.71 億元。 

 

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（「中國」）法律規定，判決還未生效，宏華中國及宏華海

洋有權在判決送達之日起十五日內向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提起上訴。本公司會

就判决向法律顧問徵詢意見后以确定下一步行动。 

 

根据本集团现时情况，管理层认为判决不會對本集團的業務和经营產生重大影

響。 

 

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在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須謹慎行事。 

 

  承董事會命 

  宏華集團有限公司 

  金立亮 

  主席 

 

 

中國，二零一九年十一月十一日 

 

於本公佈日期，本公司之執行董事為金立亮先生 （主席）、張弭先生及任杰先
生；本公司之非執行董事為韓廣榮先生及陳文樂先生；本公司之獨立非執行董
事為劉曉峰先生、陳國明先生、蘇梅女士、潘昭國先生、常清先生及魏斌先生。 


